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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五章 附  则

第四十条 本办法臼公布之日起施行。

陕西省实施 《中华人民共和国
土地管理法》办法

(】 卯9年 1l月 30日 陕西省第九属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二次会议通过

2010年 3月 “ 日陕西省第十一属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三次会议修正

2012年 1月 6日 陕西省第十一属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七次会议

第二次修正 )

第一章 总  则

第
=章

 ⊥地的所有权和使刖权登记

笫三章 土地利月l总体规划

第LH章 耕地保护

第五市 建没用地

第六章 监督检查

第七章 法律责任

第八市 附  则

第-章  总  则

第一条 为实施 《中华人民共和冂+
地管理法》,结含本省实际,制定本办法。

第二条 在本省行政区域内保护、9l=

发、利fH和 符Tl土地的单位和个人,必须

遵守本办法。

第三条 省⊥地行政主符部门统一负

贞个省的 t地倚I驻 和监督I作 ;设 区的巾

〈地区)、 县 (市 )土地行政+管 l,门 lli责

本行政区域内的土地管理和监督工作。

土地行政土管部门的派出机构,受派

出机关委托,履行土地符理和监督职责。

经四务院、省人民政府批准设立的示

范区、开发区,共管理委员会根据派出它

的人民政府的授权,负 责示范区、开发队

内的土地管l±工作。

第二章 土地的所有权和使用权登记

第四条 农民集体所佝的土地,由 +
地所有者向土地所在地的没区的市、县

(市 )△地行政主管部门或者其派出机构

提出土地 登 记 申 请,由 设 区 的 市、县

(市 )人民政府登记造册,核发 《集体土

地所有证》,确认所响权。

农民集体所有的⊥地依法丹l于非农业

建设的,由 上地使用者向土地所在地的设

区的市、县 (市 )土地行政主肯部门或者

其派出机构提出土地瞀记申诘,由设区的

录



市、县 (市 )人 民政府登 记造册,核 发

《集体土地使 用证》,确 认建设 用地使

用杈。

第五条 单位和个人依法使用的冂有

土地,由土地使用者向土地所在地的设区

的市、县 (市 )△地行政卞竹部门或者共

派出机构捉出土地登记申请,由 没区的市、

县 (市 )人民政府登记造册,核发 《国有

土地使lll证》,oq认使川权。其巾,省级△J

家机关使m的网有土地的具体登记办法 ,

「h省人民政府规定。

第六条 依法改变土地的所有权、使

用权或者土地用途的,应当自批准之 日起

三十口内向原土地登记机关申请办理变更

登记。

依法抵押土地使用权的,抵押人和抵

押权人应当持抵押合同,向原土地登记机

关申请办理土地使用权抵押登记。

土地的所有者、使用者变更名称、住

址的,应当自变更之 日起三十 日内向原土

地登记机关申请办理变更登记。

第七条 依照本办法开垦的耕地,原

土地所有权不变,土地使用权按照耕地开

垦合冂的约定取得。改变土地使用权或者

土地用途的,应当依法办I挚变更登记。

第八条 土地的所有权、使用杈争议 ,

由当巾人协商解决;协苘达不成协议的 ,

门l当 事人向有土地登记权的人民政府申请

处理 ;农村宅基地使用杈争议,当 事人可

以向村民委员会申请调解,也可以向土地

所在地的乡 (镇 )人民政府申请处理。

跨行政区域的土地的所有权、使用权

争议,由 +地所在地的共同上一级人民政

府处璎。

⊥地杈属净议解决前,任何一方不得

改变土地利用现状 ,不得破坏地⊥附着物。

第九条 当事人对人民政府的⊥地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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属争议处理决定不服的,可 以自接到处理

决定通知之日起三十日内向人民法院起诉。

当事人认为行政机关的具体行政行为侵犯    |
其已经依法取得的土地所有权或者土地使

用权的,应当先向做出该具体行政行为机

关的⊥一级行政机关申请复议;对行政复

议决定不服的,可以依法向人民法院起诉。

第十条 林地、草原的所有权、使用

权,水 血、滩涂的养殖使用杈,农 民的土

地承包经营权,分别依照 《中华人民共和

国森林法》、 《巾华人民共和冂草原法》、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渔qk法》和 《夹西省农

村集体经济承包合同管理条例》的有关规

定办理。

第三章 土地利用总体规划

第十一条 各级人民政府应当依据国

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 ,国土整治、退耕

还林还草和资源环境保护的要求,土地供

给能力以及各项建设对土地的需求,编制

+地利用总体规划。

第十二条 城市总体规划、村庄和集

镇规划,应当与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相衔接 ,

超过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确定的用地规模的,

应当进行修订。

第十三条 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实行分

级审批制度。

西安市土地利用总体规划,经省人民

政府审查同意后 ,报国务院批准;其他设

区的市 (地区)土地利用总体规划,报省

人民政府批准。

县 (市 )土地利用总体规划,经 设区

的市 (地区)人民政府审查同意后,报省

人民政府批准。

乡 (锒 )土地利用总体规划逐级报经

设区的市 (地区)人民政府批准,并 旬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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土地行政上管部门各案。

各级人民政府编制的土地利用'总 体规

划经批准后,应当予以公~。

第十四条 土地利 F|l总体规划是本行

政区域土地利用和啻理的依据。制定土地

利用年度计划,审核城市和村庄、集镇建

没用地规模,预审建设项 H用地 ,审批农

刖地转用和建设项日川地,划定答本农田

侏护区,编制JL地开发整理和退耕还林还

革专项规划,必须符合土地利

"l总

体规划。

第十五条 ⒈地利用总体规划中确定

的建设用地总土和农用地转用指标、耕地

保有量指标以及+地开发整理指标 ,实行

年度计划控制.

上地利用年度计划由各级人民政府组

织编制,按照木办法第十三条规定,逐 级

报狗批准杈的人民政府批准后实施。

第十六条 各级⊥地行政主廿部门应

当建立土地筒理信息系统,对土地利Il状

况进行动态监测。

尤密级的土地资料应当作为公共信息 ,

向社会提供杳询服务。

第四章 耕地保护

第十七条 各级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和

t地利用午度计划确定的耕地保有呈,应
当列人本级人民政府行政首长任煳日柝 ,

并由上一级人民政府监杼考核。

第十八条 各级人民政府应当按照土

地利用总体规划和回家有关规定划定基本

农田保护区。列人退耕还林还巾规划的耕

地,不得划人基本农田保护区,已 经划入

的,应当进行训整。

按照⊥地利用年度计划,退耕还林还

草减少的耕地画积,不 计人本级人民政府

当年耕地保有旦指标 ,已经退耕还林还草

的,不 Fl征收农业 llt。

第十九条 非农业建设经依法批准占

川耕地的,必须按照占多少、垦多少的原

则,F冖 占|ll新按照土地利川总体规划的要

求,开垦与所占耕地数堪和质呈相当的耕

地;没有条件开垦或者开垦的耕地不符合

要求的,应当向占用耕地所布地的设区的

市、县 (市 )土地行政主管部门缴纳耕地

开垦费,由收缴耕地开垦费的土地行政主

管部门负责组织开垦数旦和质呈 ln当 的耕

地。耕地升垦后各资源匮之的设区的巾、

县 (市 ),由上级土地行政主管邯门收缴

耕地开垦费,并组织升垦。

耕地开垦费应当专户储存,用 于开垦

新的耕地,不得减免或者挪作他用。

耕地开垦管I犁 办法及耕地开垦赀收缴

标准由省人民政府规定。

第二十条 鼓励单位和个人在土地利

用总体规划确定的丌垦区内开垦未利用地 ,

用于农业生产。依法取得的未利用地的使

用权受法律保护,在合闸约定的使用+H限

内,可 u依法转让、出租和继承 ,但不得

改变原土地用途。

第二十-条  县 (市 )、 乡 (钕 )人
民政府应当组织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制订土

地整IE方案,对田、水、路、林、村综合

整治,增加耕地面积,提高耕地质量。

土地整理所增加的耕地,按照谁整理、

谁受益的原则,依照土地整理合同约定取

得土地使用权。

第二十二条 利用新廾垦的耕地和土

地整理新增加的耕地,从↓农业生产的 ,

按朋田家有关规定,从有收人之年起免征

农业税三年。

土地整理新增加的耕地经县级以上土

地行政主管部门会同农业行政主管部门验

收合格后,共而 Tn的 ω%可以刖作折抵+



地整理屮位建设占用耕地的补偿指标 ,也

可以将补偿指标有偿转让给其他需要履行

占补平衡义务的申位。

第二十三条 禁止任何单位和个人闲

置、△t芜耕地。建设占用的耕地自批准之

日起 ,一年内不用又可以耕种的,建设中

位应当组织耕种;一年以上未动工建设的 ,

由县级以上土地行政主管部门按照每平方

米十元至工十元的标准收取±地闲置费用

于耕地开垦;迕续二年未使用的,经原批

准机关批准,由 县级以 卜人民政府无偿收

回用地学位的土地使用杈。该幅土地为凵

有土地的,作为本级人民政府的土地储各 ,

在未确定为新的建设项目用地前,应当组

织耕种;该幅土地为农民集体所有的,不

予确认建设用地使用杈,交 由原农村集体

经济组织l灰复耕种。

以出让方式取得冂有土地使用权的闲

王土地,依照 《陕西省因有土地使用权出

让和转让办法》的规定办理。

第二十四条 在土地利用总体规划 ,Ol

定的开垦区内,一次性开发未确定+地使

用权的回伯荒山、荒地、荒滩从°
lI种植业、

林业、畜牧业、渔业生产的,按照下列权

限审批 :

(— )五十公顷 (七 百h十 亩)以 下

的,由县 (巾 )人民政府批准,报设区的

市 (地区)土地行政主管部门备案 ;

(工 )五十公顷以 卜工百公顷 (三 千

忄i)以下的,由设区的市 (地 区)人民政

府批准,报省十地行政主竹部门备案 ;

(三 )二百公顷以⊥六百公顷 (九 干

亩)以 卜的,报省人民政府批准 ;

(四 )六 百公顷以⊥的,由 省人民政

府报冂务院批淮。

第二十五条 因挖损、塌陷、压占等

造成土地破坏的,用地单位或者个人应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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按照田家规定复垦;没狗条件复垦或者复

垦不符合要求的,按照每平方米五元至工

十元的标准向设区的市、县 (市 )土地行

政主管部门缴纳土地复垦费,专 项用于土

地复垦。

单位或者个人造成土地破坏使他人受

到损失的,应当承担赔偿责任。

第五章 建设用地

第二十六条 建设项目进行可行性研

究或者编制项目建议书时,建设单位应当

向建设项目批准机关的同级土地行政主管

部门提出·±I设 川地预申请。土地行政主管

部门应当依据土地利用总体规划、土地利

用年度计划指标和国家土地供应政策,对

建设用地的有关刂项进行审杳,向 建设用

地单位出具建设项日用地预审报告。

第二十七条 建设项目的可行性研究

报告或者项 目建议书批准后,建 设单位持

有关部门的批准文件向土地所在地的设区

的市、县 (市 )土地行政主管部门提出用

地申诘,受理申请的土地行政⊥符部门应

当依照法定程序和杈限审查报批。

土地行政主常部门应当公告建设用地

的审批程序、标准、依据和审批结果。

第二十八条 没区的市、县 (市 )土

地行政主管部门报批建设用地应当编制建

设用地项目呈报说明书,并按照下列规定

拟订方案 :

(— )使 fl国 有建设广H地 或者四有未

利用地的,拟订供地方案 ;

(二 〉使用国冶农用地的,拟订农用

地转用方案、补充耕地方案、供地方案 ;

(三 )征收农民集体所有的建设川地

或者耒利用地的,拟 订征收土地方案、供

地方案 ;



(四 )征收农民集体所有的农用地的 ,

拟订农用地转用方案、补充耕地方案、征
收土地方案、供地方案 ;

(五 )兴办乡铰企业、农村村民住宅
建没使用本集体经济组织农民集体所有的
土地,或者乡 (镇 )村公共设施和公益事
业建设使用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的,拟 订
供地方案,共中占用农川地的还应当拟订
农用地转rl方案、补充耕地方案。

跨设区的市的铁路、公路、水利和共
他因家重点建设项 H,汴 l省 人民政府组织
统一征地。

笫二十九条 征收耕地的土地补偿费、
安贺补助费,按照 《中华人民共和口土地
管理法》第四十七条规定的标准补偿。征
收其他土地的土地补偿费、安王补助费和
征收土地上附着物、肯苗补偿费,按下列

标准补偿 :

(— )农用地土地补偿费为被征收土
地所在县 (市 、区)中 等耕地前三年平均
年产值的四至六倍,共他士地的土地补偿
赀为被征收土地所在县 (市 、区)中 等耕
地前三年平均年产值的一至四倍 ;

(二 )已利用的共他土地的安蚩补助
费按照所在县 (市 、区)中等耕地安置补
助费的 30%至 ω%计付 ;

(三 )青苗补偿费按被毁肯南的耕地
前三年平均午产值的 00%至 qO%补偿,房
屋和共他地 上附着物,根据用途、结构、
使lll年 限等因素确定类别、等级和补偿中
价,由设区的市 (地区)人民政府规定具
体计价标准。

依照前款规定艾付土地补偿费和安爿
补助赀,尚不能使需要安置的农村ll民保
持原有生活水平的,经省人民政府批准 ,

。T以增加安置补助费,但土地补偿赍和安
蚩补助赀的总和不得超过土地被征收前三

年平均年产值的三十倍。

第三+条 在土地利刖总体规划确定
的城市和村 lt、 集镇建设用地范旧内,建
设项目萧要使用冂有太利丿l」 地的,应 当依
据总体设计一次中请办理 ,并按照下列杈
限审批 :

(一 )县 (市 )人 民政府审批一公顷
(十五亩)以下 ;

(二 )西安市人民政府审批十工公顷
(一百八十京i)以 下,其他设区的市 (地

区)人民政府审批八公顷 (一 百二十亩 )

以下 ;

(三 )超过设区的市 (地 区)审批杈
限的,Hi省人民政府审批。

在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确定的城市和村
庄、集镇规划建设用地范围外,建 设项目

需要使用囤有未利用地的,应 当先由原编
制机关修改土地利 fll总体规划,报原批淮
杌关市批。

法律、行政法规另有规定的,从 其
规定。

第三十-条  乡镇企业使用本集体经

济组织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或者乡 (镇
)

村公共设施和公益申业建设使用农民集体
所狗的土地的,须经村民会议同悫,乡
(锁 )人民政府审核 ,向 设区的市土地行
政主管部门派出机构、县 (市 )土地行政
主竹部门申请,按照本办法第三十一条规
定的权限审批;涉及农用地转用的,应 当
先依法办理转用审批手续。

乡镇企业的不同行业和经营规模用地
标准、乡 (镇 )村公共设施和公益事业用
地标准,由省士地行政主笱部门会同狗关
邮门铕刂定。

第三十二条 农村村民每户只能有一

处宅基地,城 市郊区每户不超过一 丙三十
三平方米 (二 分),川地、塬地每户不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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过二 n^平方米 (三 分);山 地、丘陵地每

户不超过工百六十七平方米 (四分 )。

农村村民住宅建设使用本集体经济组

织农民集体所有的⊥地 ,按下列规定办理 :

(一 )在⊥地利用总体规划确定的村

庄和集镇建设用地范围内中请用地的,宅

基地 使用方 案须 经村 民会 议 冂意,乡
(镇 〉人民政府 审核,报 设 区的市、县

〈市)人民政府审批,涉及农用地转用的 ,

应当先依法办理转用审批手续 ;

(工 )宅 基地使用方案经设区的市、

县 (市 )人民政府批准后,由 设区的市、

县 (市 )土地行政主管部门或者其派出机

构向该村村民公布并监督实施 ;

(三 )经批准使用宅基地的农村村民

应当依法申请办理集体土地建设用地使用

权登记 ;

(四 )农村村民住宅易地建新拆旧的 ,

新住宅 建 成 后,必 须在 设 区 的 市、县

(市 )人民政府规定的期限内拆除原住宅 ,

将原宅基地交还土地所有者。

第三十三条 已建成的不符合⊥地利

用总体规划确定的土地用途的建筑物、构

筑物 ,禁止批准重建、扩建。

第三十四条 建设项日施I和地质勘

查需耍临时便用土地的,由使用者持有关

部门批准文件,向设区的市、:(市 )土
地彳亍政+管部门或者共派出机构申请,士

地行政主管部门按下列权限审批 :

(— )使 用t地利用总体规划确定的

城市和村庄、集镇建设用地范田以外耕地

的,由省土地行政主管部门审批 ;

(二 )使用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确定的

城市和村庄、集镇建设用地范围以内耕地

的,由设区的市 (地 区)土地行政土筒部

门审批 ;

(三 )使用共他土地的,由 设区的市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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县 (市 )+地行政主管部门审批。

第三十五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,设

区的市、县 (市 )土地行政主管部门应当

报经有批准权的人民政府批准,无偿收回

田有土地使用权 :

(— 〉土地有偿使用合同约定的使用

期限属满,土地使用者未申诘续期或者申

请续期未获批准的 ;

(二 )因 单位撤销、迁移停止使用原

划拨土地的 ;

(三 )公路、铁路、机场、矿场经核

准报废停止使用原划拨土地的 ;

(四 )依 法取得国有土地使川权后 ,

闪罡、荒芜阀有土地超过法定瑚限的 ;

(五 )土地使用杈人死亡且无合法继

承人的。

因公共利益或者实施城市规划进行旧

城改造收回国有土地使用杈,应 当给予

补偿 :

(一 )原土地使用权以划拨方式取得

的,可以调换土地使用权或者作价补偿 ;

(二 )原△地使用杈以狗偿方式取得

的,依照土地有偿使用合同的约定补偿。

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收回集体土地使用

权的,依照 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

法》第六十五条规定办理。

第六章 监督检查

第三十六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

向本 级人 民代表大会 常 务委 员会、乡

(镇 )人民政府应当向本级人民代表大会

报告下列事项 :

(— )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和年度计划

执行情况 ;

(二 )綦本农田和其他耕地保护情况 ;

(三 )退耕还林还草规划执行情况 ;



(四 )耕地开垦、土地复垦情况和耕

地开垦费、⊥地复垦费收缴使用情况。

第三十七条 县级以 卜△地行政主竹

部门对违法占用⊥地进行建设的,应 当发

出停工通知,责令停 卜施⊥。

第三+八条 士地行政主肯部闸应当

依法收回而不收网的凵有土地使川杈,上

级土地行政土管部门应当责令限期纠正 ;

逾期不纠 E的 ,报 经冂级人民政府批准 ,

可以芮接收回,作为本级人民政府的+地

储备。

土地行政丰符部闸应当依法收缴而不

收缴的耕地开垦贺或者自耕地开垦费收缴

之口起超过六个月未组织耕地丌垦的,上

级⊥地行政主符部门应当直按收缴或者上

收耕地升垦费,并组织开垦。

第三十九条 县级以~L+地行政主竹

部门设立⊥地监察机构,配备土地监察人

员,对本行政区域内遵守和执行土地胥理

法律、法规的情,Ji进行监督检杳。

土地执法人员应当持证 卜岗。省⊥地

行政主管部闸对全省土地执法人员统一

考核。

土地行政土筒部门及共土地临察机构

应当建立举报制度 ,设立举报点,公布举

报电话,受理对违反土地管理法律、法规

行为的检举和控告,并将处理结果告知举

报人。

第四十条 土地行政主管部门及其监

察机构在履行监督检查职责时,有关苄位

和个人应当予以协助。

第七章 法律责任

第四十一条 违反本办法规定,不办

Tll土地登记的,由 县级以上土地行政主管

部闸责令限期办理;逾期不办I咀 的,对个

人每幅地处以一Π元以⊥—T元以下罚款 ,

对申位每幅地处以三干元以上三万元以下

罚款。

第四十二条 违反本办法规定,拒不

交纳耕地开垦费、⊥地闪王费、土地复垦

赀的,由县级以上+地行政丰管部门责令

限期缴纳;逾 llH不 缴纳的,申 请人民法院

强制枞1行。

第四十三条 违反本办法规定,挪用

耕地开垦费、土地闲置费、土地复垦费的 ,

由 卜级上地行政主管部门责令限期改正 ,

对直接负责的主衍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

员依法给予行政处分;构成犯罪的,依 法

追究刑哆责任。

第四十四条 违反本办法规定,建成

新住宅后在规定期限内拒不拆除旧房交还

原宅基地的,由设区的市土地行政主管部

闸或者共派出机构、县 (市 )土地行政主

倩部门贲令拆除旧房,限期交还原宅基地。

第四十五条 违反本办法规定,批准

重建、扩建已建成的不符合土地利用总体

规划确定的土地用途的建筑物、构筑物的 ,

共批准文件无效;对 当事人造成损失的 ,

批准单位应当依法承担赔偿责任。

第四十六条 违反本办法规定的共他

行为,土地筒理法律、行政法规已有行政

处罚规定的,从其规定。

第四十七条 违反本办法规定 ,lL^自

将农用地改为建设用地的,限期拆除在非

法占丿Ⅱ的土地 E新建的建筑物和其他设施 ,

恢复土地原状;对符合土地利用总体规划

的,没收在非法占用的土地上新建的建筑

物和具他设施 ,。l以 并处非法占用土地每

平方米工十元以上三十元以下罚款。

第四十八条 依照本办法实施的行政

处罚,按照 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

法》规定的程序执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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依照本办法第 Ll十 一条规定对单位罚

款二万元以上、对个人罚款六百元以⊥的 ,

当刂人有权要求听证。

对拒不执行土地行政主管部门依法做

出的行政决定的,士地行政主倩部门申请

人民法院强制执行。

第四十九条 冂家机关及共工作人员

在土地带埋△作中,索贿受贿、玩忽职守、

滥用职杈、徇私舞弊的,依法给予行政处

分;构成犯罪的,依法追究刑事责任。

第八章 附  则

第五十条 本办法自2000年 1月 1日

起施行。19⒏ 年 9月 9q日 陕西省第六届人

民代表人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六次会汊通

过的 《陕西省⊥地菅理实施办法》同时

废止。

陕西省安全技术防范条例

(2006年 8月 4日 陕西省第十属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六次会议通过)

2012年 1月 6日 陕西省第十一属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七次会议修正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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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一章 总  则

第-条 为了加强安仝技术防范工作 ,

预防、制 l|违法犯罪行为,维护公共安全 ,

保护公民人身、财产安全和公共财产安全 ,

结含本省实际,制定本条例。

第二条 在本省行政区域内从事安仝

技术防范网络建 设,产品的t产 、销售 ,

安全技术防范系统的设计、安装及其监理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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检测、使用、维修等活动,以及对上述活

动的行政管理,适用本条例。

第三条 本条例所称安全技术防范 ,

是指运用安全技术防范产品、安全技术防

范系统等科学技术手段,预防、制止违法

犯罪行为,维护公共安全的IFi动 。

本条例所称安仝技术防范产品,是指

用于防入侵、防盗窃、防抢劫、防破坏、

防爆炸等的专用技术产品。

本条例所称安全技术防范系统,是指

综合运朋安全技术防范产品和其他桕关产

品细成的入侵报謦、视频监控、出入口控

制、防爆安全检查、电子巡查等系统,以

及以上述系统为子系统所组合、集成的电

子系统或者网络。

第四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加强

对安全技术防范⊥作的领导,保证公共安

全技术防范设施以及实施公共安全技木防

范报斡与监控系统网络建设的经费投人 ,

组织协调有关部门做好安全技术防范工作。


